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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总结 

粮食安全委员会负责任农业投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磋商会  

2014 年 3 月 3-4 日  

泰国芭堤雅 

总体意见： 

 投资对于减少饥饿、营养不良和贫困状况十分重要，并能带来额外的发展效益；

但仅靠投资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文件应当均衡地反映投资对农业和粮食系统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粮食进口国与粮食出口国的需求不同，面临的挑战也不同，应在各项原则中考虑

和反映这些不同之处； 

 外国直接投资既能满足需求，也会在如何管理资金富裕国家向资源充足国家投资

方面带来挑战，对于小农、土地、水和其他资源也会产生相应影响； 

 各项原则不仅要着眼现状，还应具有前瞻性，关注未来数年内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需求； 

 草案初稿中的现有原则内容可能会被曲解为不鼓励投资。 

1) 与促进负责任农业投资有关的所有相关问题和领域，有没有在草案初稿中得到

适当处理？如果没有，哪些内容应该修改？ 

与会者指出，文件需要对以下领域予以进一步重视：  

 文件应主要关注小农，包括自给自足型农民、牧民、土著居民和失地农民应特别

重视增强小农投资能力的需求； 

 大、中规模投资者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件中应予以明确说明； 

 土地攫取、财产权、公有地使用以及其他用途（如采矿）产生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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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不仅需要增加粮食产量，还应从基础设施和价格

等方面着手解决粮食获取问题； 

 自由事先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范围应该从土著居民扩大到所有受投资影响的人； 

 不仅注重生产，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也是重要环节； 

 创新和技术 – 传统利益与公司利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与利益。农民应该有能力

作出自主选择；  

 牧民与自然资源的利用和需求，以及资源不可持续利用对牧民经济产生的营养

方面的影响； 

 可持续畜牧生产，包括动物卫生和动物福利； 

 青年 – 参与、教育、激励； 

 核心劳工标准、体面工作，以及具有负面影响的违法行为，如人口贩卖； 

 粮食工作者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以及兼顾采用国际劳工组织规定和

基于人权的方法的需要； 

 食品安全； 

 农业投资者和农业体系的多样性； 

 运输和运输成本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公私伙伴关系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和供养世界人口方面的作用。促使不同利益

相关者的投资结合发挥互补作用，以及如何整合价值链，为各个环节，特别是农

民和土著居民带来更多效益； 

 研究不同模型，了解投资应创造效益。只有当投资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创造

的利益实现了分享，才算获得成功。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应使各方都能获益； 

 实施和监测，但不应增加投资者负担； 

 生物能源 – 农业中也包括非粮食生产，必须与粮食安全和营养联系起来考虑； 

 文件中应强调有关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文化责任和文化特性； 

 农民对原生种籽、植物、动物和鱼类品种的获取以及掌握土著知识的渠道； 

 应对环境变化，增强抵御力，包括培育物种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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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问题 – 使用化肥和农药对土壤退化的影响； 

 收获后损失和浪费； 

 实现“绿色”农业和粮食系统； 

 农业生态、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植物遗传资源保存； 

 可持续森林管理； 

 水和灌溉； 

 极端天气状况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林业和渔业； 

 营养和健康，草案初稿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如粮食安全问题； 

 与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营养问题； 

 粮食主权以及每个国家在依据国情应用原则中的作用； 

 粮食价格以及国家在控制粮价波动中的作用； 

 数据收集和管理。 

2) 为促进这些原则的实施，有没有明确定义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和责任？如果没有，

哪些内容应该修改？  

关于作用和责任，会议提出了以下意见：  

 需要进一步界定各方的作用； 

 在文件最后一节说明作用和责任以减少重复； 

 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并且考虑相关成本； 

 未说明小农和农民在生产粮食、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中规模投资者的作用； 

 只有引言提及了消费者与社区，作用和责任部分对此没有涉及； 

 政府不仅有责任提供公共产品，还应提供例如推广、研究以及信息等服务； 

 国家有责任报告食物权和人权状况，但不应制定过于繁琐的规定且应谨记成本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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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目的国政府有责任提供一个有利的机构环境以及透明的法律法规；并针对

妇女、劳动者以及边缘化的利益相关者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政府的作用应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相结合，以此提高所有利益相关方发挥共同作用

的效率； 

 政府在决定作物种类以及投资者类型方面的作用； 

 国家在通过下列方式确保粮食价格可使农民获益方面的作用：  

o 监管国内或国际粮食市场 

o 控制粮食价格投机  

o 促进国内市场内的粮食生产； 

 政府在阻止土地攫取以及阻止不可持续的农业做法上的作用； 

 国家有责任确保在发展公私伙伴关系、订单农业以及其他投资模式时订立公平的

合同； 

 政府有责任增加小农获得信贷的渠道； 

 应该更加突出多边机构的作用； 

 应该说明设在罗马的各机构发挥的作用； 

 关于如何处理双边投资协议的争论。 

3) 草案初稿能否取得预期成果，即：促进农业投资，为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贡献，

并为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提供支持？如果没有，哪些内容应该

修改？ 

 如果我们考虑引导性问题 1 和 2，那么引导性问题 3 就能得出肯定的回答； 

 应该制定以行动为导向的原则； 

 投资是在项目一级进行的，因此需要制定更加明确的原则，以便投资者予以履行；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我们需要实行更加有效的执行机制以及信息共享

机制； 

 原则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在不同的投资规模与生产及投资模式之间实现均衡对应； 

 原则的制定不应增加投资者监管负担，而应对现有的自愿性标准作出提高与改进； 



 5 

 关于原则在贸易协议方面的应用的争论。部分与会者担心原则会被用作非关税

贸易壁垒，其他与会者希望能将原则纳入现有及将来的贸易协议中； 

 对地方粮食系统与以市场为导向的粮食系统的争议  – 哪一种是解决方案，哪一个

应成为文件的重点内容； 

 农业及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和适应能力是实现目标的关键。 

4) 这些原则意在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实际指导；因此：  

4a) 目前的结构和使用的措辞是否明确且便于所有利益相关方加以应用？ 

主席总结 

 出于自愿性的考虑，措辞应该恰当，避免使用“确保”或“强制性”等词； 

 内容应更加简短、清晰和精炼； 

 减少重复； 

 需要进一步明确利益相关方的作用； 

 对负责任投资、小规模生产者和加工者等关键术语作出定义； 

 文件不仅应该关注生产，还应关注粮食安全的其他方面，以及如何将小农的能力

提升到更高水平； 

 原则内容应缩至 3 页内，并添加关于“作用和责任”的附件，以及关于“申诉机制和

影响评价”的附件，使结构更加清晰。 

b) 粮安委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得到粮安委通过之后，为了推动不同利益相关方运用

和实施，需要采取哪些步骤？ 

与会者建议采取下列方法实施粮安委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考虑到国家对原则的自主性，应由各国政府来主导原则的实施工作； 

 应将食物权纳入国家法律，推动制定涵盖这些原则的国家政策、程序和准则； 

 一些行动者已经做好行动的准备，但采取行动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需要提高认识，加强能力建设； 

 负责任农业投资应该目光长远，考虑下一代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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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农组织应在推广和宣传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向更多受众传播信息，包括开发

银行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等，以便这些机构能进一步推广信息； 

 我们希望了解，在人们承诺实施原则后，由谁来监督实施过程。 


